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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公告2008年第13号 

 
关于2007年乙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资质延续审查结果(第二批)的公告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资质管理办法》（国家环保总局令第26号）和《关于2007年乙级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资质延续有关问题的通知》（环办〔2007〕98号）的有关要求，我局组织对2007

年申请乙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资质延续的单位进行了审查。现将审查结果（第二批）和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批准北京环信达环保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等171家单位乙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资质延续，并

批准其中大连市轻化工研究所等19家单位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资质证书中的机构名称变更，资质有

效期至2011年12月31日。名单及批准的评价范围详见附件一。 

  二、本次资质延续审查中，对不符合资质延续条件的偏远地区单位和从事辐射等专业性环境影响

评价工作的单位，以及因单位性质或人员条件等不完全符合资质延续条件的单位，考虑其多年从事环

境影响评价工作的实际情况和当地工作需要，予以适当放宽条件。批准符合上述情形的天津市辐新环

境保护研究服务中心等55家单位乙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资质延续，并批准其中山西省农业生态环

境建设总站等11家单位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资质证书中的机构名称变更，资质有效期至2008年12月

31日。名单及批准的评价范围详见附件二。 

  三、因未按规定申请资质延续，注销青岛港环境工程研究所等4家单位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资

质。名单详见附件三。 

  四、因未达到资质条件要求，取消化学工业部第一勘察设计院等6家单位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资

质。名单详见附件四。 

  五、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附件一中的单位及附件二中具备相应条件的单位应按照国家环保总局

令第26号的规定，实行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由相应类别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签字负责制。 

  六、附件一、二中的单位应在领取资质证书前，办理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职业资格登记手续，其

中涉及机构名称变更的单位应同时办理环境影响评价专职技术人员岗位证书变更和环境影响评价工程

师变更登记手续。 

  附件三、四中的单位应于2008年3月31日前办理环境影响评价专职技术人员岗位证书变更和环境影

响评价工程师注销登记手续。 

  七、各单位资质证书、环境影响评价专职技术人员岗位证书和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登记证可到指

定地点自行领取；为方便起见，亦可由所在地省级环保行政主管部门派员到指定地点领取后统一发

放。 



说明:本库所有资料均来源于网络、报刊等公开媒体，本文仅供参考。如需引用，请以正式文件为准。 

  领证地点：国家环保总局环境工程评估中心资质管理与培训部（北京安外北苑大羊坊，中国环境

科学研究院对面，领地商务楼A座1001室） 

  联系人：刘金洁朱莞 

  联系电话：（010）51095497  

  附件： 

  1.批准乙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资质延续的单位名单（资质有效期至2011年12月31日） 

  2.批准乙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资质延续的单位名单（资质有效期至2008年12月31日） 

  3.注销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资质的单位名单 

  4.取消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资质的单位名单 

二○○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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